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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ＧＢ ／ Ｔ １． １—２００９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 ＪＴ ／ Ｔ ２００—２００４《汽车客运站级别划分和建设要求》。
本标准与 ＪＴ ／ Ｔ ２００—２００４ 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改了汽车客运站、设计年度、旅客最高聚集人数、发车位数的定义（见 ３． １、３． ２、３． ４、３． ６，

２００４ 年版的 ２． １、２． ３、２． ５、２． ６）；
———删除了统计年度的定义（见 ２００４ 年版的 ２． ３）；
———增加了日发车班次、旅游汽车客运站、国际汽车客运站的定义（见 ３． ５、３． ７、３． ８）；
———修改了按规模分类中简易车站、招呼站的表述（见第 ４ 章，２００４ 年版的 ３． １）；
———删除了车站按位置和特点、服务方式的分类（见 ２００４ 年版的 ３． ２、３． ３）；
———删除了车站主要功能（见 ２００４ 年版的第 ４ 章）；
———修改了车站级别划分依据，删除了地理位置因素，等级车站由五个级别改为三个级别（见 ５． １，

２００４ 年版的第 ６ 章）；
———修改了一级、二级、三级车站设施和设备配置与日发量的要求，删除了考虑地理位置因素的日

发量条件，修改了旅游车站、国际车站日发量条件，增加了综合客运枢纽内车站的日发量条件

（见 ５． １、５． ２、５． ３、表 １、表 ２，２００４ 年版的 ６． １、６． ２、６． ３、表 １、表 ２）；
———删除了四级、五级车站的级别划分设施和设备、日发量要求，增加了便捷车站设施和设备配置

要求（见表 １、表 ２，２００４ 年版的 ６． ４、６． ５、表 １、表 ２）；
———修改了简易车站级别划分要求（见 ５． ５、５． ６、表 １、表 ２，２００４ 年版的 ６． ６、６． ７）；
———修改了等级车站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要求（见 ６． １，２００４ 年版的 ５． １）；
———修改了等级车站与公路与城市道路、其他运输方式场站衔接的要求（见 ６． ２，２００４ 年版的 ５． ２）；
———修改了等级车站的地质条件、公用工程网衔接要求（见 ６． ３、６． ４，２００４ 年版的 ５． ２）；
———增加了等级车站的集约节约用地要求（见 ６． ５）；
———删除了车站设施规模中的占地指标（见 ２００４ 年版的 ７． １． １、表 ３）；
———修改了各级车站设施配置要求，增加了场地设施中的换乘设施、站房中的母婴候车设施，将重

点旅客候车设施并入候车厅（室）、广播室并入综合服务处、无障碍通道与残疾人服务设施合

并为无障碍设施、餐厅与商店合并为商业服务设施，删除了汽车尾气测试室、材料库、配电室、
锅炉房、传达室，增加了旅游服务处和进、出站检查室等（见表 １，２００４ 年版的表 １）；

———修改了车站设备类型和不同级别车站设备配置要求，删除了汽车尾气排放测试设备、消防安全

设备，增加了安全应急设备并与安全检查设备、安全监控设备一并列入安全设备类别中，将
“智能化系统设备”改为“信息网络设备”并对所包含设备重新分类（见表 ２、７． ３． １，２００４ 年版

的表 ２、７． １． ３）；
———增加了车站建设要求总体原则（见 ７． １． １）；
———增加了交通导向标志和标线、军人优先服务标志要求（见 ７． １． ２）；
———增加了位于乡镇、建制村的车站与物流、邮政、商贸、供销等共享站点的要求（见 ７． １． ４）；
———增加了综合客运枢纽内车站设施和设备的共建、共享要求（见 ７． １． ５）；
———修改了交通安全要求，删除了流线组织、交通信号装置、安全出口标志及照明设施等要求，增加

了旅客与车辆进、出站通道和疏散口配置的要求（见 ７． １． ６，２００４ 年版的 ７． ２）；
———修改了消防要求，增加了安全、反恐怖防范的设施和设备配置相关标准（见 ７． １． ７、７． １． ８，２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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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的 ７． ３． １、７． ３． ２、７． ３． ３）；
———修改了环境保护与绿化美化的要求（见 ７． １． ９，２００４ 年版的 ７． ４）；
———增加了公交、出租汽车、社会车辆和非机动车衔接设施的建设要求（见 ７． ２． ２、７． ２． ３）；
———增加了站前广场的功能分区及满足客流高峰需求的要求（见 ７． ２． ４）；
———增加了停车场（库）的机动车分区停放、电动汽车停车设施的要求（见 ７． ２． ５）；
———增加了分设进站口与出站口的要求（见 ７． ２． ６）；
———增加了商业设施设置位置的要求（见 ７． ２． ７）；
———增加了公安机关开具旅客临时身份证明设施的要求（见 ７． ２． ８）；
———修改了设备配置原则及数量、类别、型号确定依据（见 ７． ３． １、７． ３． ３，２００４ 年版的 Ｃ． ２、Ｃ． ３）；
———修改了安全检查设备、售票信息设备、车辆调度设备的功能要求（见 ７． ３． ４、７． ３． ７、７． ３． ８，２００４

年版的表 Ｃ． １）；
———增加了安全监控设备覆盖车站主要公共区域的要求（见 ７． ３． ５）；
———增加了车站信息化平台功能的要求（见 ７． ３． ９）；
———修改了站级验收的分级组织机构的要求（见第 ８ 章，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８ 章）；
———删除了日发量的预测方法要求（见 ２００４ 年版的 Ａ． １． ２、表 Ａ． １）；
———修改了旅客最高聚集人数计算方法，取按日发量计算和按同期发车数量计算结果的平均值，修

改了按日发量计算旅客聚集人数的百分比参数值（见 Ａ． ２、表 Ａ． １，２００４ 年版的 Ａ． ２、表 Ａ． ２）；
———修改了日发车班次的不均衡系数（见 Ａ． ３，２００４ 年版的 Ａ． ３）；
———增加了换乘设施面积计算依据（见 Ｂ． １． １）；
———修改了站前广场规模计算的人均参数（见 Ｂ． １． ２，２００４ 年版的 Ｂ． １）；
———修改了停车场规模计算的同期发车量倍数参数（见 Ｂ． １． ３，２００４ 年版的 Ｂ． ２）；
———修改了候车厅（室）规模计算的人均参数（见 Ｂ． ２． １． １，２００４ 年版的 Ｂ． ４． １）；
———修改了售票处（室）的规模构成，删除了售票窗口工作效率参数（见 Ｂ． ２． １． ４，２００４ 年版的

Ｂ． ４． ３）；
———修改了综合服务处的构成，将广播室并入（见 Ｂ． ２． １． ５，２００４ 年版的 Ｂ． ４． ６、Ｂ． ４． １１）；
———修改了小件（行包）服务处的规模构成和规模确定方法，将行包托运处与行包提取处合并（见

Ｂ． ２． １． ６，２００４ 年版的 Ｂ． ４． ４、Ｂ． ４． ５）；
———修改了治安室、医疗救护室、饮水处面积取值范围（见 Ｂ． ２． １． ７、Ｂ． ２． １． ８、Ｂ． ２． １． ９，２００４ 年版

的 Ｂ． ４． １０、Ｂ． ４． １２、Ｂ． ４． １３）；
———修改了旅客女厕所人均面积参数，增加了第三卫生间规模要求（见 Ｂ． ２． １． １０，２００４ 年版的

Ｂ． ４． １４）；
———增加了无障碍设施的规模构成和面积计算依据（见 Ｂ． ２． １． １２）；
———增加了旅游服务处的规模构成和面积计算依据（见 Ｂ． ２． １． １３）；
———修改了一级、二级和三级车站调度室面积的取值范围（见 Ｂ． ２． １． １５，２００４ 年版的 Ｂ． ４． ９）；
———修改了智能化系统用房的规模构成（见 Ｂ． ２． １． １６，２００４ 年版的 Ｂ． ４． １５）；
———增加了驾乘休息室的规模构成（见 Ｂ． ２． １． １７，２００４ 年版的 Ｂ． ４． ８）；
———增加了进、出站检查室的面积计算依据（见 Ｂ． ２． １． １８）；
———增加了商业服务设施的规模构成（见 Ｂ． ３． ２． ２）；
———修改了服务设备类别的构成，删除了安全消防设备、办公设备，增加了售票检票设备、候车服务

设备、车辆清洁清洗设备、小件（行包）搬运与便民设备、广播通信设备、采暖 ／制冷设备所包含

的内容（见 Ｃ． １，２００４ 年版的 Ｃ． １． １）；
———增加了安全设备类别及其构成，明确了安全检查设备、安全监控设备、安全应急设备所包含的

内容（见 Ｃ．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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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了信息网络设备类别及其构成，删除了自动化办公系统设备，修改了售票取票设备、验票

———ＪＴ ３１９０—１９８４；
———ＪＴ ／ Ｔ ２００—１９９５、ＪＴ ／ Ｔ ２００—２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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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客运站级别划分和建设要求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汽车客运站类别、级别划分、等级车站站址选择、建设以及站级验收等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改建与扩建汽车客运站的规划、设计、建设和站级验收。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 ５７６８． ２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 ２ 部分：道路交通标志

ＧＢ ５７６８． ３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 ３ 部分：道路交通标线

ＧＢ ５７６８． ７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 ７ 部分：非机动车和行人

ＧＢ ／ Ｔ ３１３８１　 城市旅游集散中心等级划分与评定

ＧＢ ５００１６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６７　 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

ＧＢ ５０１８９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ＧＢ ５０３４８　 安全防范工程技术标准

ＧＢ ５０７６３　 无障碍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９６６　 电动汽车充电站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１１４３　 防灾避难场所设计规范

ＧＢ ／ Ｔ ５１１４９　 城市停车规划规范

ＣＪＪ １４　 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准

ＣＪＪ ／ Ｔ １５　 城市道路公共交通站、场、厂工程设计规范

ＪＴ ／ Ｔ ９６１　 交通运输行业反恐怖防范基本要求

ＪＴ ／ Ｔ １０６６　 综合客运枢纽换乘区域设施设备配置要求

ＪＴ ／ Ｔ １０６７　 综合客运枢纽通用要求

ＪＴ ／ Ｔ １２０２　 城市公共汽电车场站配置规范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 １

汽车客运站　 ｒｏａｄ 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
具有集散换乘、运输组织、信息服务、辅助服务等功能，为公众出行和运输经营者提供站务服务的场

所，是道路旅客运输网络的节点，是公益性交通运输基础设施。
３． ２

设计年度　 ｄｅｓｉｇｎ ｙｅａｒ
车站建成使用后十年内旅客发送量最大的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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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３
旅客日发送量　 ｐｅｒｄｉｅｍ 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ｖｏｌｕｍｅ
设计年度车站平均每日始发旅客的数量，简称日发量。

３． ４
旅客最高聚集人数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ｇａｔｈｅｒ 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
设计年度中旅客发送量偏高期间，每日最大同时在站旅客人数的平均值。

３． ５
日发车班次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ｄａｉｌｙ ｄｅｐａｒｔ ｓｈｉｆｔｓ
设计年度车站平均每日始发客车的数量。

３． ６
发车位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ｅａｔｓ ｏｆ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 ｖｅｈｉｃｌｅ
同一时刻发出客运车辆的车位数。

３． ７
旅游汽车客运站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
以运送旅游观光旅客为目的、设有旅游集散中心的车站。

３． ８
国际汽车客运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
具有国际道路旅客运输业务的车站。

４　 车站类别

汽车客运站（以下简称“车站”）按规模分为：
ａ）　 等级车站：具有一定规模，可按规定分级的车站；
ｂ）　 便捷车站：以停车场为依托，具有集散旅客、停发客运车辆功能的车站；
ｃ）　 招呼站：在公路与城市道路沿线，为客运车辆设立的旅客上落点。

５　 级别划分

５． １　 级别划分依据

以设施与设备配置、日发量为依据，将等级车站从高到低依次分为一级车站、二级车站、三级车站。

５． ２　 一级车站

设施与设备符合表 １ 和表 ２ 中一级车站配置要求，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ａ）　 日发量在 ５ ０００ 人次及以上的车站；
ｂ）　 日发量在 ２ ０００ 人次及以上的旅游车站、国际车站、综合客运枢纽内的车站。

５． ３　 二级车站

设施与设备符合表 １ 和表 ２ 中二级车站配置要求，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ａ）　 日发量在 ２ ０００ 人次及以上、不足 ５ ０００ 人次的车站；
ｂ）　 日发量在 １ ０００ 人次及以上、不足 ２ ０００ 人次的旅游车站、国际车站、综合客运枢纽内的车站。

５． ４　 三级车站

设施与设备符合表１ 和表２ 中三级车站配置要求，且日发量在３００ 人次及以上、不足２ ０００ 人次的车站。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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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５　 便捷车站

设施与设备符合表 １ 和表 ２ 中便捷车站配置要求的车站。

５． ６　 招呼站

设施与设备不符合表 １ 和表 ２ 中便捷车站配置要求，具有等候标志和候车设施的车站。
表 １　 汽车客运站设施配置表

设施类别与名称 一级车站 二级车站 三级车站 便捷车站

场地设施

换乘设施

公交停靠站

出租汽车停靠点

社会车辆停靠点

非机动车停车场

站前广场

停车场（库）

发车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建筑

设施

站房

辅助

用房

站务用房

候车厅（室）

母婴候车室（区）

售票处（厅）

综合服务处

小件（行包）服务处

治安室

医疗救护室

饮水处

盥洗室与旅客厕所

无障碍设施

旅游服务处

站务员室

调度室

智能化系统用房

驾乘休息室

进、出站检查室

办公用房

生产辅助

用房

车辆安全例检台

车辆清洁、清洗处

车辆维修处

生活辅助用房
驾乘公寓

商业服务设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注：“●”表示应配置；“◎”表示视情配置；“━”表示不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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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汽车客运站设备配置表

设 备 名 称 一级车站 二级车站 三级车站 便捷车站

服务设备

售票检票设备 ● ● ● ◎

候车服务设备 ● ● ● ●

车辆清洁清洗设备 ● ◎ ━ ━

小件（行包）搬运与便民设备 ● ● ◎ ◎

广播通信设备 ● ● ◎ ◎

宣传告示设备 ● ● ● ●

采暖 ／制冷设备 ● ● ◎ ━

安全设备

安全检查设备 ● ● ● ●

安全监控设备 ● ● ◎ ◎

安全应急设备 ● ● ● ●

信息网络设备

网络售、取票设备 ● ● ◎ ━

验票检票信息设备 ● ◎ ◎ ━

车辆调度与管理设备 ● ◎ ━ ━

　 注：“●”表示应配置；“◎”表示视情配置；“━”表示不作要求。

６　 等级车站站址选择

６． １　 车站应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６． ２　 车站应与公路与城市道路、其他运输方式场站有效衔接，方便旅客出行换乘。
６． ３　 车站应避开地质灾害区域。
６． ４　 车站应方便与电力网、给排水网、排污网、通信网等城市公用工程网系衔接。
６． ５　 车站应集约节约用地，宜综合、立体开发。
６． ６　 车站应留有发展用地。

７　 建设要求

７． １　 总体要求

７． １． １　 车站建设应坚持布局合理、衔接顺畅、服务便捷、智能化等原则。
７． １． ２　 标志和标线应符合 ＧＢ ５７６８． ２、ＧＢ ５７６８． ３ 和 ＧＢ ５７６８． ７ 的有关规定，应明示军人优先服务

标志。
７． １． ３　 设施和设备配置应满足车站生产规模的要求，车站生产规模指标量化方法见附录 Ａ。
７． １． ４　 位于乡镇、建制村的车站，宜与物流、邮政、商贸、供销等服务业共享站点资源。
７． １． ５　 综合客运枢纽内的车站应符合 ＪＴ ／ Ｔ １０６６、ＪＴ ／ Ｔ １０６７ 的有关规定，宜与其他交通运输方式的场

站共享站前广场、换乘区、候车区、售票区、停车区等设施和设备。
７． １． ６　 旅客与车辆进、出站通道应满足客流高峰期交通组织与应急疏散的需要，一级、二级车站应设置

２ 个及以上安全通道和疏散口。
７． １． ７　 安全设施和设备的配置应满足 ＧＢ ５００１６、ＧＢ ５００６７、ＧＢ ５０３４８ 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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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１． ８　 列入反恐怖防范重点目标单位的车站，设施和设备配置应满足 ＪＴ ／ Ｔ ９６１ 的有关规定。
７． １． ９　 环境保护与绿化美化应满足 ＧＢ ５０１８９ 的有关规定，宜满足绿色建筑的相关要求。

７． ２　 设施配置要求

７． ２． １　 车站设施分为场地设施和建筑设施两大类，各级车站设施配置要求见表 １，车站设施规模指标及

其量化方法见附录 Ｂ。
７． ２． ２　 公交停靠站、出租汽车停靠点应满足 ＣＪＪ ／ Ｔ １５ 的有关规定，社会车辆停靠点宜按照出租汽车停

靠点设置，公交首末站与公交枢纽站宜按照 ＪＴ ／ Ｔ １２０２ 的要求设置或预留场所。
７． ２． ３　 非机动车停车场应满足 ＧＢ ／ Ｔ ５１１４９ 的有关规定，应分区停放各类非机动车。
７． ２． ４　 站前广场应为连续开阔区域且明确分区，应满足客流高峰时作为备用站房设置临时座椅、雨篷等

的需要。
７． ２． ５　 停车场（库）宜分组设置车辆停放区，电动汽车停车设施应满足 ＧＢ ５０９６６ 的有关规定。
７． ２． ６　 一级、二级车站应分别设置进、出站口。
７． ２． ７　 商业服务设施应不妨碍旅客活动与行包移动，应不对车站标识产生视觉干扰。
７． ２． ８　 实名制管理客运线路的车站，应配置开具旅客临时身份证明的场所。

７． ３　 设备配置要求

７． ３． １　 车站设备分为服务设备、安全设备和信息网络设备三类，各类设备配置要求见表 ２，车站可按照

实际需要配置附录 Ｃ 所列设备。
７． ３． ２　 设备配置应适用、可靠、经济。
７． ３． ３　 设备数量与类别应根据车站生产规模和设备作业量确定，宜选用国家定型的标准设备。
７． ３． ４　 安全检查设备应满足行包安全检查、车辆安全检查工作需要。
７． ３． ５　 安全监控设备应在运营时段覆盖站前广场、售票厅、候车厅、发车位、停车场等主要公共区域。
７． ３． ６　 安全应急设备应满足消防安全管理等工作需要。
７． ３． ７　 售、取票信息设备应满足网络查询、预订、售票、取票以及信息传递、存储、处理等要求。
７． ３． ８　 车辆调度与管理设备应满足车辆到站、报班、发班、销班、停车、安检等信息化管理的要求。
７． ３． ９　 车站宜建立发布运营线路、班次、票价、余座等票务信息以及营运班次变动与变更的信息化平台。

８　 站级验收

一级、二级车站由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组织验收与评定，其他级别的车站由所在地

县级或设区的市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组织验收与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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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Ａ

（规范性附录）
车站生产规模指标量化方法

Ａ． １　 日发量

Ａ． １． １　 日发量是车站生产能力指标，是设施规模确定和站级评定的主要依据。
Ａ． １． ２　 日发量确定原则如下：

ａ）　 使车站建设规模适度，符合规模经济原则；
ｂ）　 满足车站所在地经济长远发展规划和社会需求；
ｃ）　 定性与定量相结合，采用多种方法综合预测。

Ａ． ２　 旅客最高聚集人数

Ａ． ２． １　 计算方法

车站旅客最高聚集人数分别按照 Ａ． ２． ２ 和 Ａ． ２． ３ 计算后，取其平均值。

Ａ． ２． ２　 按日发量计算

根据车站日发量，旅客最高聚集人数按式（Ａ． １）计算：
Ｄ ＝ α × Ｆ （Ａ． １）

式中：Ｄ———旅客最高聚集人数，单位为人；
α———计算百分比（％ ），其值选取见表 Ａ． １；
Ｆ———日发量，单位为人次。

表 Ａ． １　 计算百分比的选取

车 站 级 别 日发量（人次） 计算百分比（％ ）

一级车站 ５ ０００ 及以上 １０ ～ ８

二级车站 ２ ０００ ～ ４ ９９９ １２ ～ １０

三级车站 ３００ ～ １ ９９９ ２０ ～ １２

便捷车站 ３００ 以下 ３０ ～ ２０

Ａ． ２． ３　 按同期发车数量计算

根据车站同期发车数量，旅客最高聚集人数按式（Ａ． ２）计算：
Ｄ ＝ ｋ × ｐ × Ｍ （Ａ． ２）

式中：ｋ———增设系数，取值为 １． ５ ～ ２． ５；
ｐ———客车平均定员人数，单位为人每辆；
Ｍ———发车位数，单位为辆。

Ａ． ３　 日发车班次

日发车班次按式（Ａ． ３）计算：

Ｎ ＝ β Ｆ × （１ － ξ）
ｐ × μ （Ａ．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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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Ｎ———日发车班次，单位为班次；
β———不均衡系数，取值为 １． １ ～ １． ３；
ξ———过站车载乘率，指过站客车载客量与车站平均日发量之比；
μ———始发车合理乘载率（％ ）。

Ａ． ４　 发车位数

发车位数按式（Ａ． ４）计算：

Ｍ ＝ Ｄ × （１ － ξ） × ｋ
ｎ × ｐ × μ （Ａ． ４）

式中：ｋ———增设系数，取值为 １． ２；
ｎ———营业时间内平均每小时发车次数，单位为班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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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Ｂ

（规范性附录）
车站设施规模指标及其量化方法

Ｂ． １　 场地设施

Ｂ． １． １　 换乘设施

公交停靠站、出租汽车停靠点面积应满足 ＣＪＪ ／ Ｔ １５ 和 ＪＴ ／ Ｔ １２０２ 的有关规定。
社会车辆停靠点面积可按照 ＣＪＪ ／ Ｔ １５ 中出租汽车停靠点的方法计算。
非机动车停车场面积可按照 ＧＢ ／ Ｔ ５１１４９ 的要求计算。

Ｂ． １． ２　 站前广场

站前广场面积应满足旅客集散、设置绿化景观的需要。
站前广场面积按旅客最高聚集人数计算，每人所需面积按 １． ０ｍ２ ～ １． ５ｍ２ 取值。
站前广场作为紧急避难场所、固定避难场所时，其面积应满足 ＧＢ ５１１４３ 的有关规定。

Ｂ． １． ３　 停车场（库）

停车场（库）容量按发车位数的 ５ 倍取值，单车占用面积按客车投影面积的 ３． ５ 倍取值。
停车场（库）面积的最小值按式（Ｂ． １）计算，车站可根据实际需要增加停车场面积。

Ｓ ＝ １７． ５ × Ｍ × Ｓ０ （Ｂ． １）
式中：Ｓ———停车场（库）面积，单位为平方米（ｍ２）；

Ｓ０———客车投影面积，单位为平方米（ｍ２）。

Ｂ． １． ４　 发车位

发车位面积根据发车位数确定，每个发车位按客车投影面积的 ４． ０ 倍取值，按式（Ｂ． ２）计算：
Ｓ１ ＝ ４． ０ × Ｍ × Ｓ０ （Ｂ． ２）

式中：Ｓ１———发车位面积，单位为平方米（ｍ２）。

Ｂ． ２　 站房

Ｂ． ２． １　 站务用房

Ｂ． ２． １． １　 候车厅（室）
候车厅（室）面积依据设计年度旅客最高聚集人数的每人 １． ０ｍ２ ～ １． ５ｍ２ 取值，按式（Ｂ． ３）计算：

Ｓ２ ＝ （１． ０ ～ １． ５） × Ｄ （Ｂ． ３）
式中：Ｓ２———候车厅（室）面积，单位为平方米（ｍ２）。
Ｂ． ２． １． ２　 重点旅客候车室（区）

一级、二级车站应在候车厅（室）内设置老、弱、病、残、孕、军人等重点旅客候车室（区），重点旅客候

车室（区）面积应不超过候车厅（室）总面积的 １ ／ ３。
Ｂ． ２． １． ３　 母婴候车室（区）

母婴候车室（区）面积应满足放置婴儿床、婴儿车以及设置专用厕所、换尿布平台等设施的需要。
Ｂ． ２． １． ４　 售票处（厅）

售票处面积由购票区面积和售票区面积组成，按式（Ｂ． ４） ～式（Ｂ． ７）计算：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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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３ ＝ Ｓ４ ＋ Ｓ５ （Ｂ． ４）
Ｓ４ ＝ ２０． ０ × Ｗ （Ｂ． ５）

Ｓ５ ＝ ６． ０ × （Ｗ － Ｚ） ＋ １５． ０ （Ｂ． ６）

Ｗ ＝ Ｄ
Ｇ （Ｂ． ７）

式中：Ｓ３———售票处面积，单位为平方米（ｍ２）；
Ｓ４———购票区面积，单位为平方米（ｍ２）；
Ｓ５———售票区面积，单位为平方米（ｍ２）；
Ｗ———售票窗口（含自助售票机、取票机）数量，单位为个；
Ｚ———自助售票机、取票机数量，单位为台；
Ｇ———每窗口每小时售票张数，单位为张。

Ｂ． ２． １． ５　 综合服务处

综合服务处面积包括问讯、广播、寄存、邮电通信、失物招领、信息服务设施等的面积，根据设计年度

平均日发量，按式（Ｂ． ８）计算：

Ｓ６ ＝ ０． ０２ × Ｆ （Ｂ． ８）

式中：Ｓ６———综合服务处面积，单位为平方米（ｍ２）。
Ｂ． ２． １． ６　 小件（行包）服务处

小件（行包）服务处面积应满足车站小件快运业务时设置托运厅、受理作业室、小件库房、提取处等

的需要。
Ｂ． ２． １． ７　 治安室

治安室面积按 １０． ０ｍ２ ～ ２０． ０ｍ２ 取值。
Ｂ． ２． １． ８　 医疗救护室

医疗救护室面积按 １０． ０ｍ２ ～ ２０． ０ｍ２ 取值。
Ｂ． ２． １． ９　 饮水处

饮水处面积按 １０． ０ｍ２ ～ ３０． ０ｍ２ 取值。
Ｂ． ２． １． １０　 旅客厕所

旅客厕所公共卫生设施应满足 ＣＪＪ １４ 的有关规定，面积根据旅客最高聚集人数计算。
男厕所面积按式（Ｂ． ９）计算：

Ｓ７ ＝ １． ２ × （４％ ～ ６％ ） × Ｄ ＋ １５． ０ （Ｂ． ９）
式中：Ｓ７———男厕所面积，单位为平方米（ｍ２）。

女厕所面积按式（Ｂ． １０）计算：
Ｓ８ ＝ ２． ０ × （４％ ～ ６％ ） × Ｄ ＋ １５． ０ （Ｂ． １０）

式中：Ｓ８———女厕所面积，单位为平方米（ｍ２）。
第三卫生间（无性别卫生间）面积应满足 ＣＪＪ １４ 的有关规定。

Ｂ． ２． １． １１　 盥洗室

一级车站、二级车站、旅游车站和国际车站应分别计算盥洗室的面积，独立设置的盥洗室面积按

１０． ０ｍ２ ～ ３０． ０ｍ２ 取值。
严寒和寒冷地区车站的盥洗室面积，宜满足设置热水供应系统的需要。

Ｂ． ２． １． １２　 无障碍设施

无障碍设施中无障碍通道、无障碍扶手、平台、洗手间（厕所）、座位、盲文标识处和音响提示处等设

施的面积，应满足 ＧＢ ５０７６３ 的有关规定。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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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２． １． １３　 旅游服务处

旅游服务处的信息咨询、旅行社与景区驻站办公、景区售票、游客投诉、等候服务等设施类型及其面

积，应满足 ＧＢ ／ Ｔ ３１３８１ 的有关规定。
Ｂ． ２． １． １４　 站务员室

站务员室面积按式（Ｂ． １１）计算：

Ｓ９ ＝ ２． ０ × Ｈ ＋ １５． ０ （Ｂ． １１）

式中：Ｓ９———站务员室面积，单位为平方米（ｍ２）；
Ｈ———当班站务员人数，单位为人。

Ｂ． ２． １． １５　 调度室

调度室面积按站级确定，一级车站取 ２０． ０ｍ２ ～ ５０． ０ｍ２，二级车站取 １５． ０ｍ２ ～ ３０． ０ｍ２，三级车站取

１０． ０ｍ２ ～ ２０． ０ｍ２。
Ｂ． ２． １． １６　 智能化系统用房

智能化系统用房的面积，应满足车站建设站务管理信息系统、客运联网售票系统、网络信息服务、网
络安全系统、车辆调度与管理系统等的需要。
Ｂ． ２． １． １７　 驾乘休息室

驾乘休息室（含安全警示室）面积按式（Ｂ． １２）计算：

Ｓ１０ ＝ ３． ０ × Ｍ （Ｂ． １２）

式中：Ｓ１０———驾乘休息室面积，单位为平方米（ｍ２）。
Ｂ． ２． １． １８　 进、出站检查室

进、出站检查室分别按 １０ｍ２ ～ ２０ｍ２ 取值。

Ｂ． ２． ２　 办公用房

办公用房面积视车站机构设置和进驻业务单位等实际情况确定，宜按办公人员每人 ４ｍ２ 取值。
国际车站办公用房面积应满足出入境管理、边防检查、检验检疫、海关等机构进驻的需要。

Ｂ． ３　 辅助用房

Ｂ． ３． １　 生产辅助用房

Ｂ． ３． １． １　 车辆安全例检台

汽车安全例检台（沟、室）面积根据检测项目与检测方式，按每台位 ８０． ０ｍ２ ～ １２０． ０ｍ２ 取值。
Ｂ． ３． １． ２　 车辆清洁、清洗处

车辆清洁、清洗处面积按每台位 ９０ｍ２ ～ １２０ｍ２ 取值，国际车站的车辆清洁、清洗处面积应满足设置入

境车辆清洗、消毒设施的需要。
Ｂ． ３． １． ３　 车辆维修处

车辆维修处面积应满足综合小修和专项维修的需要。

Ｂ． ３． ２　 生活辅助用房

Ｂ． ３． ２． １　 驾乘公寓

驾乘公寓面积根据日均发车班次计算，按每 １０ 班次 ２０． ０ｍ２ 取值，按式（Ｂ． １３）计算：

Ｓ１１ ＝ ２． ０ × Ｎ （Ｂ． １３）

式中：Ｓ１１———驾乘公寓面积，单位为平方米（ｍ２）。

０１

ＪＴ ／ Ｔ ２００—２０２０



Ｂ． ３． ２． ２　 商业服务设施

商业服务设施面积应满足面向旅客服务的便利店及餐饮、书报杂志、娱乐、金融等设施的需要。
旅游车站、国际车站商业服务设施面积应满足设置免税商业设施的需要。

Ｂ． ４　 其他设施

其他设施面积根据车站实际情况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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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Ｃ

（规范性附录）
车站各类设备构成

Ｃ． １　 服务设备

Ｃ． １． １　 售票检票设备包括售票桌椅、钱箱、票架、隔离栏、打孔机、对讲机等。
Ｃ． １． ２　 候车服务设备包括座椅、母婴床、轮椅、班次牌、电茶炉、（手机、计算机）充电台等。
Ｃ． １． ３　 车辆清洁清洗设备包括高压水枪、清洗机、脱水机、（全自动）洗车机（房）等。
Ｃ． １． ４　 小件（行包）搬运与便民设备包括平板车、行李手推车等。
Ｃ． １． ５　 广播通信设备包括广播功率放大器、话筒、扩音喇叭、语音播报系统、便携式扩音器等。
Ｃ．１． ６　 宣传告示设备包括班次时刻表、里程票价表、小件寄存（托运）价目表、营运线路图、旅客须知栏、
禁运限运物品宣传图、（电子）公告牌等。
Ｃ． １． ７　 采暖 ／制冷设备包括采暖炉、取暖器（暖风机）、（移动）空调、（冷）风扇等。

Ｃ． ２　 安全设备

Ｃ．２． １　 安全检查设备宜包括手持安检仪、安检门、台式行包安检仪、车辆安检台（仪）、人脸识别终端、手
持酒精测试仪等。
Ｃ．２． ２　 安全监控设备宜包括高清摄像头、遥控摄像机（室外监控器）、监控交换器、监控网络与路由器、
监控录像机等。
Ｃ． ２． ３　 安全应急设备宜包括灭火器、消防毯、微型消防站、防爆桶（排爆罐）、医药急救箱、氧气瓶等。

Ｃ． ３　 信息网络设备

Ｃ． ３． １　 售票取票设备宜包括联网售票计算机、身份证识读器、自助售票机、自助取票机等。
Ｃ． ３． ２　 验票检票设备可包括条码（二维码）读取终端、（身份证、人脸）识别闸机等。
Ｃ．３． ３　 车辆调度与管理设备可包括驾驶员识别终端、车辆调度（报班、缴费、销班等）系统、门禁 ／车场管

理系统（车牌识别一体机、道闸等）、路由器、交换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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